附件2
永定区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20〕1044号）文件精神，永定区发展和改革局聘请第三方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020至2022年度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进行监审，作为永定区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制定的基础。监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永定区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
二、成本监审原则和依据

（一）监审原则
成本监审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在成本审核、调整、确定定价成本时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

（二）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7号）；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8号）；

4.《福建省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闽价成〔2018〕100号）；

    5.《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
的通知》(闽价商〔2017〕242号)；
6.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辰星所〔2023〕专审字第243号）；

7.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等。
三、成本审核流程

本次成本审核工作按照《福建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办法》（闽价成〔2016〕321号）有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020至2022年度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费用进行审核，通过采取现场观察查看、查阅账簿凭证、核对数据、查找资料、对照文件等方法，严格按照《福建省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规定，对该公司成本资料所涉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等有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审核。

四、审核结论
经审核，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结论如下：

2020至2022年度在核定年配送气量269.7万立方米的前提下，配气总成本为208.02万元，每立方米配气定价成本为0.77元。此次成本监审将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审核后的定价成本作为制定我区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的基本依据。

附件：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核定表
附件
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核定表
企业名称：龙岩市永定区昌宁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行次及关系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核定数

	年供气量(万M3)
	1＝表一第30行
	60.77 
	84.39 
	109.53 
	109.53 

	年配送气量(万M3)
	2＝表一第32行
	60.62 
	84.33 
	108.06 
	108.06 

	实际供销差率（%）
	3＝表一第36行
	0.25%
	0.07%
	1.34%
	1.34%

	核定供销差率（%）
	4
	0.25%
	0.07%
	1.34%
	1.34%

	核定年配送气量(万M3)
	5
	269.70 
	269.70 
	269.70 
	269.70 

	一、配气业务成本（万元）
	6=7+12
	115.69 
	144.51 
	225.01 
	208.02 

	（一）折旧及摊销费
	7=8+9+10+11
	39.57 
	53.13 
	71.21 
	71.21 

	其中：固定资产折旧
	8
	25.85 
	39.46 
	56.63 
	56.63 

	无形资产摊销
	9
	6.19 
	6.19 
	6.19 
	6.19 

	管理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
	10
	7.53 
	7.48 
	8.39 
	8.39 

	销售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
	11
	
	
	
	

	（二）运行维护费
	12=13+14+15
	76.12 
	91.38 
	153.80 
	136.81 

	1.直接配气成本
	13
	46.42 
	59.06 
	96.80 
	81.95 

	2.管理费用
	14
	13.84 
	16.08 
	30.64 
	28.80 

	3.销售费用
	15
	15.86 
	16.24 
	26.37 
	26.06 

	二、单位配气成本(元/M3)
	16=6/5
	0.43 
	0.54 
	0.83 
	0.77 


